
6.1.4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在本标准 2014 年版第 4.2.10 条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本条为使用自行车出

行的人提供方便的停车场所，以此鼓励绿色出行。自行车停车场所应规模适度、

布局合理，符合使用者出行习惯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。 


